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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大兴区清源街道联合派出所、

食药等多部门，突击查抄了滨河街、枣园路

等多处违法经营、涉嫌卖淫的足疗店、养生

馆等。当天，行动共查封22家非法店面，带

回28名涉黄女子。“这样的行动，我们还会

继续开展下去，不仅是为了保证十九大的顺

利召开，亦是为了给广大群众一个安全、整

洁的环境。”带队行动的清源街道办事处主

任孙宝峰说。

9月28日当天下午2点30分，联合行动

组兵分两路，前往黄村镇的滨河街、枣园路。

北青社区报记者跟随其中一队来到了被大兴

人称之为“台湾街”的滨河街，街道两旁店铺

林立，在一段不到50米的距离内，就有六家

无证无照、涉嫌卖淫的足疗店、养生馆。为了

不打草惊蛇，派出所早早派出了便衣在几个

店铺内控制了相关从事违法行为的人员。据

记者了解，行动组在出发前，为保证行动的顺

利进行，甚至有部分参加行动的人员尚不知

行动的具体地点和内容，十足的“潜行出

击”。到达现场后，在清源街道办孙主任的指

挥下，派出所民警对违法违规店铺进行了查

封，并将相关人员带回讯问。

而违法涉黄的足疗店、养生馆不只是在

街面上，有的则是隐藏在居民楼内。在枣园

路的一栋居民楼内，记者跟随行动组进入到

一楼的一家住户内，其临街的窗外还挂着广

告招牌，而屋内则肮脏不堪，客厅的镜子上贴

着中医调理几个红艳艳的字，黑暗的小屋里

则仅有一张床，一男一女随即从屋中被带

出。而同一单元相邻的住户也是一家类似的

中医按摩馆，屋内灯光大亮，却任行动组人员

如何敲门都无人应答。

据清源派出所副所长赵雪峰告诉记者，

另一行动组在临近的街道也在同时进行着这

样的查处工作，“分头行动为的就是迅速出

击，不给他们互相通风报信的机会，从而将他

们‘一窝端’！”当日对非法窝点的查处行动一

直进行到下午5时许。据统计，两个行动组

共查封22家非法店面，带回28名涉黄人

员。“对于这些违规经营和违法行为的查处，

我们将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强度、高力度，坚决

杜绝他们死灰复燃！”孙主任说。

文并摄/记者 叶青

某年5月，王某就其所有的机

动车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保险条款约定，发生意外事

故时，驾驶人在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

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或记分达到

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

任。在保险期限内的一日，王某允许的驾

驶人宁某驾车与他人相撞，造成两车车损，

宁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某向对方赔偿后，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认为宁某

的驾驶证扣分已达12分，符合保险合同免

责条款的情形，因此拒绝赔付。王某将某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

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

间或记分已达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故

保险公司制定的免责条款中的该项事由属于

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理应被知晓

和遵循，且保险公司已对该条款用黑色字体

并在保单正面提示投保人阅读，原告以被告

未尽明确说明义务主张免责条款无效的意

见，法院不予支持。宁某在驾驶证扣分已达

12分的情况下仍驾驶机动车，既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又符合保险合同

中约定的免责事由，故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

险责任。

法 官 提 示

驾驶人在驾驶证记分达到 12 分的情

况下，应当接受交警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

和考试，重新取得驾驶证，在此期间不得

驾驶机动车。如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发生

事故，只要保险公司将这种“法律、行政法

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

事由，并进行了提示，该免责条款即为有

效。一旦驾驶人违反了此种保险条款，被

保险人以保险公司仅尽提示而未尽明确

说明义务为由所提出的理赔要求将得不

到支持。

国庆和中秋节期间，大兴

警方在强化社会面治安管控

措施的同时，保持火险控制高

压态势，持续开展社会面火灾

防控工作。近日，记者从大兴

公安分局了解到，双节期间大

兴分局各派出所共检查单位

865家，发现并整改火灾隐患

935处。

假日期间，大兴分局23个

派出所，会同属地镇街管委会，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连续开展消

防安全夜查共计70余次。

据统计，10月1日至8日，

大兴分局各派出所共出动警力

1731人次，检查单位865家，发

现并整改火灾隐患935处，罚

款29200元，消防拘留14人。

实现了“打击力度升上去、火灾

数量降下来”的目标，为辖区良

好的消防安全氛围贡献了应有

的力量。

文/实习记者 纪婉莹

通讯员 李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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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为进一步提升

大兴新城地区街面秩序，持续

加大对黑车黑摩的、散发小广

告、无照游商等街面秩序类问

题的打击整治，大兴公安分局

协调9个部门联勤联动、捆绑作

战，启动了为期三天的集中清

理整治行动。

当天上午，在大兴公安分

局南广场，区综治办、城管执法

监察局、工商分局、交通局等9

个单位，以及兴丰、清源路、林

校路、高米店街道、西红门镇等

街镇的287名执法力量快速集

结。启动仪式结束后，12个工

作组统一行动，针对新城地区

黑车黑摩的、散发小广告、无照

游商等街面秩序类问题实施集

中打击整治。

据悉，当日共查处各类违

法行为159起，查扣黑车黑摩

的9辆，查处散发小广告、无照

游商等秩序类问题14起，责令

整改店外经营、违法户外广告

牌等违法行为23起，查处违法

停车、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62起。

文 / 实习记者 纪婉莹

扣了“黑摩的”
大兴街面清净了

在经济活动极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伴随

着房屋租赁市场的活跃，房屋租赁纠纷也随

之增加。10月11日，大兴法院就此召开新闻

通报会，介绍了该院审理的一些经营类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情况。

据介绍，近三年来，仅大兴法院开发区法

庭共受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就达570余

件，受案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涉及经营

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20余件。

据大兴法院开发区法庭副庭长齐伟龙介

绍，目前经营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判决

结案约占58%，案件涉及标的额大，调解难

度大。通过对经营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的梳理，总结出此类案件的四大特点。您多

看看，也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一是经营类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不明确导

致出租人和承租人纠纷隐患大。

房屋租赁主要涉及承租人对房屋的占有

使用，因此租赁房屋从交付到返还的过程中，

经常出现因经营类房屋租赁合同某项条款约

定不明确，导致出租人和承租人发生争议，协

商无法达成一致而引发诉讼的现象。

二是此类案件矛盾尖锐，承租人无法正

常办理营业执照的原因不同，案件调解难

度大。

此类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虽然最

终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理由都是无

法办理营业执照，但不能办理营业执照的

原因不同，需要法官有更高的业务要求和

审判经验。

三是勘验现场、鉴定评估情况较多，普通

程序适用率高，审理周期长。

在涉及对房屋添附物作价补偿时，承租

人和出租人对装修残值争议较大，往往需要

申请法院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同

时，评估添附物价值又要求法院及评估机构

进行现场查勘确定评估范围，评估鉴定需要

一定的时间，导致该类纠纷审理周期长于普

通民事案件。

四是经营用租赁房屋因无法办理营业

执照，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案件有增长

趋势。

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后，承租人可能

因种种原因无法办理营业执照，导致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当矛盾出现后，租赁双方都认

为是因对方的原因无法正常办理营业执照，

双方争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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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疗店猫腻多潜行出击一窝端

法律
讲堂

驾驶证被扣12分后出事故保险公司拒赔

大兴开发区法庭三年受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570余件


